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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一项制度，它具有存在的重要价值。但理论界对反诉

制度的理解分歧较大，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操作程

序，存在若干亟待明确和解决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

只在第52条、126条、129条等几个相关条文中原则性地规定

了反诉制度，理论界对反诉制度的理解分歧较大，司法实践

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操作程序。可以说，我国的反诉制度是

初步的、不成熟的。因此，在反诉制度的理论与实际运用中

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司法实践中适用

反诉的错误做法及原因分析 反诉制度设置的出发点在于全面

、公正、平等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诉讼效率和经

济的目标。但司法实践中，法官错误适用反诉的现象频繁，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法院对应当合并审理的反诉分

开审理，导致法院就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作出了两个相互矛

盾的判决；其二，将根本构不成反诉的诉讼请求强行纳入诉

讼程序一并审理，导致了不必要的诉讼拖延，使诉讼程序更

加复杂化。特别是第一种情形，法官随意地将反诉与本诉分

离的情况非常严重。这样就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破坏

了法院和法官的形象；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从根本上

背离了反诉制度设置的目的，也给民事诉讼实践带来很大危

害。究其原因，一是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会使案件审理

难度加大，“避难就易”就成为法官的选择；二是目前对法

官工作成绩衡量、考核的指标是案件审理数量和结案率，致



使法官为追求办案数量和结案率，将本诉与反诉分别审理；

三是我国一些法官的业务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知识水平有

待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待增强。 （二）关于反诉提起的

时间的界定问题 法律没有对提起反诉时间做出明确规定，则

可以说在案件起诉，一直到审理完毕的任意一个阶段都可以

提起。这种过于模糊、宽泛的规定，在实践中会存在很多问

题：如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案件事实和理由已经得到认定，

诉讼请求已经基本得到法律的评价，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

关系也已经明确。如果在庭审辩论结束以后被告提出反诉，

必然重新进行已经接近终结了的诉讼程序，势必会造成一些

重复劳动，拖延本诉的审理，而且也会侵犯原告的正当、合

法权益，违背了设置反诉制度的初衷。因此，笔者认为，反

诉最好是在答辩过程中提出，最迟也应在一审法院庭审辩论

结束之前提出。因为庭审辩论尚未结束时提出反诉，原告还

有反驳的机会，并可以申请延期审理。“法院庭审辩论结束

”应作为反诉提起的终点，民事诉讼法对此问题应作出明确

的规定。 （三）关于对反诉与本诉的“牵连关系”的认定问

题 反诉与本诉要有牵连关系，才能提起反诉。这是反诉能够

成立的实质条件。但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上没有对本诉与

反诉的牵连关系的问题作出规定，理论上也没有定论。根据

不同诉讼标的理论有不同的观点：旧的诉讼标的观点一般是

严格限制反诉的适用，要求反诉在事实和法律上与本诉要有

密切的关联性；新诉讼标的理论，则侧重于分析、判断提起

反诉会引起的客观效果，从提起反诉引起的客观效果能否可

能实现对本诉请求的抵消、吞并或者排斥这一方面去把握，

因此，对“牵连关系”的认定比较宽泛。司法实践中对反诉



应严格适用，对牵连关系应作出严格限制。实务中，对“牵

连关系”的判断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基于同一个法律关系而

产生的目的相对抗的不同的诉讼请求；二是基于相牵连的不

同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目的相对抗的不同的诉讼请求。 （四

）关于在第二审程序中对反诉的处理问题 反诉，一般是在第

一审程序中提出。在第二审程序中能否提出反诉？学术界争

议很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4条，“在第二审程序中，

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

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增加的诉讼请求或

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立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可

以看出，法律允许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反诉，只是处理方式

与一审程序中的反诉不同，只能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立的，

当事人只能另行起诉。 对此，笔者认为，现行法律的限制过

于严格，只能用“调解”方式结案的规定过于机械。在一定

条件下，法院可以用判决的方式对第二审中提起的反诉结案

： 1、首先，从法律规定“只能进行调解”的目的来看。之

所以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不能对反诉用判决结案，只能进行

调解，是为了同我国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相适应。如果判决

结案，实质上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但是，民事诉讼法

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

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当事人就享有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当然，

当事人的处分权也包括放弃自己的上诉权。所以，如果本诉

的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并且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放

弃上诉权，则法院对反诉判决结案也未尝不可，这样充分尊



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 2、

其次，从民事纠纷的特点来看。民事纠纷，不同于刑事纠纷

和行政纠纷，其主要特征是：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

等；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具有可处分

性。基于上述特点，解决民事争议时，当事人双方完全可以

互相让步，放弃自己的某些权益。人民法院没有必要也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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